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
 

中国税法 

福利费相关规定 

 

福利费是企业通过修建集体福利设施、发放各种补贴、提供服务等形式，为员工改善和提高生活质

量所提供的帮助。员工福利包括集体福利和个人福利，以集体福利为主。集体福利一般为免费或优

待（包括低廉收费），带有补贴性。它以消费的形式满足广大员工的共同需要，每个员工都有平等

的使用权，如员工宿舍、浴室、食堂等设施。个人福利主要是为个别员工的特殊生活困难提供必要

的补贴，一般直接支付给员工个人，如生活困难补助等。 

 

一、  福利费扣除限额 

 

福利费可以按照合理的工资薪金总额的 14%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。“合理工资薪金”是指企

业按照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薪酬委员会或相关管理机构制订的工资薪金制度规定，实际发放

给员工的工资薪金。合理的工资薪金可以按照以下原则判断： 

 

1、 企业制订了较为规范的员工工资薪金制度； 

2、 企业制订的工资薪金制度符合行业及地区水平； 

3、 企业在一定时期所发放的工资薪金是相对固定的，工资薪金的调整是有序进行的； 

4、 企业对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，已依法履行了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义务； 

5、 企业有关工资薪金的安排，不以减少或逃避税款为目的。 

 

“工资薪金总额”是指企业按照规定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总和，不包括企业的职工福利费、职

工教育经费、工会经费以及养老保险费、医疗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、工伤保险费、生育保险

费等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。 

 

二、  税法规定的福利费范围 

 

1、 尚未实行分离办社会职能的企业，其内设福利部门所发生的设备、设施和人员费用属于

福利费，包括员工食堂、员工浴室、理发室、医务所、托儿所、疗养院等集体福利部门

的设备、设施及维修保养费用和福利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薪金、社会保险费、住房公积

金、劳务费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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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为员工卫生保健、生活、住房、交通等所发放的各项补贴和非货币性福利，包括企业向

员工发放的因公外地就医费用、未实行医疗统筹企业员工医疗费用、员工供养直系亲属

医疗补贴、供暖费补贴、员工防暑降温费、员工困难补贴、救济费、员工食堂经费补贴、

员工交通补贴等。 

 

3、 其他员工福利费，包括丧葬补助费、抚恤费、安家费、探亲假路费等。 

 

三、 不属于福利费的项目 

    

         1、 离退休人员的工资等支出； 

2、 被辞退员工的补偿金； 

3、 员工劳动保护费； 

4、 员工在病假、生育假、探亲假期间领取到的补助； 

5、 员工的学习培训费用； 

6、 员工的伙食补助费（包括员工的午餐补助和差旅费津贴） 

 

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，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.kaizencpa.com   

或通过下列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： 

电邮： info@kaizencpa.com 

电话： +852 2341 1444 

手提电话：+852 5616 4140, +86 152 1943 4614 

WhatsApp, Line 和微信： +852 5616 4140 

Skype: kaizencpa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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